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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教育部  函
地址：10489臺北市朱崙街20號
承辦人：徐沛希
電話：02-87711967
傳真：02-27520200
電子信箱：b380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1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體字第10800061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 (XC760004240000000_108D006296_108D2003079-01.xls)

主旨：貴校申請補助觀賞「第16季超級籃球聯賽（5月4日）」賽

　　　事經費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復貴校108年2月23日高文體字第1087600015號函。

  二、檢附本案補助經費核定表1份，核定賽事補助新臺幣9萬4,

　　　720元，如實際執行經費與原核定規模不符，將依實際執

　　　行狀況按補助比例核撥，並不逾原核定補助經費上限。本

　　　案執行期間請遵守賽事主辦單位相關規定。

  三、另請配合於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，由貴校具文並附領據、

　　　經費結算表及原始支出憑證等相關資料，報本部體育署辦

　　　理核結及撥款事宜。

正本：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
副本：運動服務業專責辦公室、教育部體育署主計室、綜合規劃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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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

文號：

簽 體育教學中心 108年3月13日

主旨：本校申請教育部補助學生觀賞「第16季超級籃球聯賽補助

　　　案」已獲通過，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  一、本校申請教育部補助學生觀賞第16季超級籃球聯賽補助案

　　　已獲通過，核定補助金額上限為9萬4720元，如執行經費

　　　與原核定不符，將依實際執行狀況按補助比例(80%)核

　　　撥。

  二、總計畫經費為11萬8400元，其中20%未補助之經費由參與

　　　學生自行支付。

  三、本案經費補助需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檢附相關資料送

　　　教育部體育署辦理核撥補助款，陳請同意於簽陳通過後先

　　　行開立校內專案經費。

擬辦：陳請鈞長核示後辦理相關事宜。

職

體育教學中心主任

人文教育學院院長

會計室

出納組

10800020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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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主任申請本案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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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於預算系統建立專案，請逕行編輯。

0315
1154

領據待執行金額確認後
再行開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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